
八 十 八 學 年 度 第 一 學 期 第 一 次 系 務 會 議 記 錄  

時 間 ： 民 國 八 十 八 年 八 月 十 九 日 ︵ 星 期 四 ︶ 上 午 九 點 三 十 分  

地 點 ： 六 樓 會 議 室  
主 席 ： 楊 毓 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錄 ： 林 湘 妃  

 

壹 ： 報 告 事 項  

一 、 新 任 工 廠 主 任 為 陳 特 良 老 師 。  

二 、 八 十 八 學 年 度 本 系 各 委 員 會 已 重 組 完 成 ， 新 任 召 集 人 名 單 如

下 ：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： 張 鑑 祥 ； 課 程 委 員 會 ： 陳 東 煌 ； 研 究

生 事 務 委 員 會 ： 陳 進 成 ； 經 費 運 用 委 員 會 ： 陳 雲 ； 系 館 管 理

委 員 會 ： 江 建 利 ； 研 究 發 展 委 員 會 ： 陳 志 勇 ； 儀 器 委 員 會 ：

郭 炳 林 。  

三 、 八 十 八 學 年 度 系 教 評 會 已 改 選 完 成 ， 名 單 已 公 佈 於 教 職 員 聯

誼 室 。 系 教 評 會 已 於 八 月 十 一 日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投 票 決 定 新

聘 兩 位 專 任 助 教 ： 張 聖 雍 、 徐 貴 鳳 。 其 中 張 聖 雍 因 故 無 法 應

聘 ， 將 由 蔡 孟 諺 遞 補 。  

四 、 本 系 陳 特 良 教 授 獲 選 為 本 校 八 十 七 學 年 度 教 學 特 優 教 師 。  

五 、 至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前 至 少 有 下 列 獎 項 接 受 申 請 ： 中 國 工 程 師

學 會 ﹃ 優 秀 青 年 工 程 師 獎 ﹄ 、 ﹃ 十 大 傑 出 工 程 師 獎 ﹄ ； 中 國 化 學

工 程 學 會 ﹃ 工 程 獎 章 ﹄ 、 ﹃ 工 程 技 術 獎 ﹄ 、 ﹃ 學 術 勵 進 獎 ﹄ 、 ﹃ 金

開 英 獎 ﹄ 、 ﹃ 賴 再 得 獎 ﹄ 。 請 各 位 老 師 踴 躍 申 請 。  

六 、 本 系 簡 介 已 完 成 修 訂 ； 中 、 英 文 概 況 修 訂 中 ； 學 生 手 冊 委 請

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修 訂 中 。  

七 、 教 職 員 聯 誼 室 空 間 擬 重 新 配 置 ， 以 強 化 老 師 之 間 的 聯 誼 及 互

動 。  

八 、 日 光 燈 管 擬 恢 復 完 整 ， 敬 請 節 約 用 電 ， 愛 惜 能 源 。  

九 、 目 前 正 在 整 理 系 館 內 部 設 施 ， 打 算 在 一 樓 中 庭 擺 放 一 具 電 子

鐘 ， 各 實 驗 室 外 牆 增 設 公 佈 欄 。  

十 、 經 費 運 用 委 員 會 已 於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召 開 會 議 討 論 本 會 計 年 度

︵ 一 年 半 ︶ 圖 儀 設 備 費 用 原 則 ， 備 忘 錄 已 轉 告 各 位 老 師 。  

十 一 、 化 工 系 友 會 理 監 事 暨 文 教 基 金 會 董 事 聯 席 會 已 於 七 月 十 七

日 召 開 討 論 系 友 會 年 會 籌 備 事 宜 。 系 友 會 年 會 已 決 定 十 一 月

十 三 日 在 成 功 大 學 化 工 館 舉 行 ， 同 時 石 延 平 文 教 基 金 會 在 台

灣 科 技 大 學 舉 行 石 延 平 教 授 學 術 研 討 會 。 屆 時 歡 迎 各 位 老 師

共 襄 盛 舉 。  



 

十 二 、 由 於 張 瑞 欽 系 友 的 經 費 贊 助 ， 已 完 成 地 下 一 樓 的 講 堂 ， 將

考 慮 命 名 為 ： 華 立 講 堂 或 華 立 廳 。 另 陳 文 源 系 友 亦 經 費 贊 助 ，

擬 修 繕 一 樓 階 梯 教 室 ， 將 考 慮 命 名 為 柏 林 講 堂 或 柏 林 廳 。 
十 三 、 目 前 校 方 正 考 慮 在 化 工 系 館 與 電 機 系 館 之 間 的 地 下 室 開 放

空 間 販 賣 咖 啡 、 簡 餐 。  

貳 ： 決 議 案  

一 、 請 同 意 追 認 本 年 度 新 聘 專 任 助 教 人 選 。  

決 議 ： 同 意 本 年 度 新 聘 專 任 助 教 人 選 ： 徐 貴 鳳 、 蔡 孟 諺 。  

二 、 請 修 訂 本 系 組 織 規 程 第 九 條 部 份 條 文 。  

說 明 ： ︵ 一 ︶ 本 校 學 生 申 請 轉 系 辦 法 規 定 須 有 本 系 審 查 小 組 之

審 核 ， 擬 明 定 由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辦 理 。  

︵ 二 ︶ 學 士 班 學 生 ︵ 轉 系 生 、 轉 學 生 及 重 考 生 等 ︶ 之

學 分 抵 免 擬 明 定 由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； 研 究

生 之 學 分 抵 免 擬 明 定 由 研 究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審

核 。  

︵ 三 ︶ 本 系 ﹃ 研 究 發 展 委 員 會 ﹄ 委 員 之 產 生 原 規 定 由

系 主 任 聘 任 ， 擬 修 改 為 與 其 他 六 個 委 員 會 之 委

員 產 生 方 式 一 致 。  

決 議 ： 同 意 修 訂 本 系 組 織 規 程 第 九 條 部 份 條 文 ， 修 正 為 ：  

一 、 學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： 學 生 生 活 、 課 務 、 就 業 等 之 輔

導 ， 大 學 部 招 生 之 宣 導 ， 獎 助 學 金 之 審 查 及 推 薦

標 準 ， 轉 系 之 審 查 ， 學 分 抵 免 之 審 核 等 事 項 。  

二 、 研 究 生 事 物 委 員 會 ： 有 關 研 究 生 入 學 甄 試 、 學 分

抵 免 之 審 核 、 學 位 考 試 、 論 文 資 格 、 畢 業 資 格 等

事 項 。  

三 、 ﹃ 研 究 發 展 委 員 會 ﹄ 之 產 生 方 式 不 作 修 改 。  

三 、 請 討 論 增 設 本 系 ﹃ 學 術 榮 譽 推 薦 委 員 會 ﹄ ， 並 同 時 修 改 本 系 組

織 規 程 相 關 條 文 。  

決 議 ： 同 意 增 設 ﹃ 學 術 榮 譽 推 薦 委 員 會 ﹄ 為 第 八 個 委 員 會 ，

其 職 掌 及 設 置 辦 法 如 下 ：  

﹃ 八 、 學 術 榮 譽 推 薦 委 員 會 ： 蒐 集 各 項 榮 譽 資 料 並 推

薦 本 系 師 生 申 請 各 項 榮

譽 獎 項 事 宜 。  

學 術 榮 譽 推 薦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由 系 主 任 任 聘 之 ﹄ 。  



 

四 、 請 討 論 增 設 本 系 ﹃ 系 友 傑 出 成 就 獎 委 員 會 ﹄ ， 並 同 時 修 改 本 系

組 織 規 程 相 關 條 文 。  

說 明 ： ﹃ 系 友 傑 出 成 就 獎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﹄ ︵ 草 案 ︶ ， 如 附 件 。 

擬 辦 ： 設 置 辦 法 通 過 後 ， 擬 於 今 年 度 系 友 會 年 會 上 宣 佈 ， 並

展 開 作 業 。  
決 議 ： 同 意 增 設 ﹃ 系 友 傑 出 成 就 獎 委 員 會 ﹄ ， 為 第 九 個 委 員 會 ，

其 職 掌 及 設 置 辦 法 如 下 ：  
﹃ 九 、 系 友 傑 出 成 就 獎 委 員 會 ： 甄 選 系 友 傑 出 成 就 獎 人

選 事 宜 。  

系 友 傑 出 成 就 獎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另 定 之 。 ﹄ 

系 友 傑 出 成 就 獎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︵ 草 案 ︶ 先 只 作 討 論 ，

下 次 會 議 再 議 決 。  

參 ： 臨 時 動 議  

一 、 請 討 論 關 於 八 十 九 學 年 度 碩 士 班 甄 試 是 否 取 消 ﹃ 報 考 一

校 一 系 ﹄ 之 限 制 。 

決 議 ： 經 多 方 陳 述 分 析 討 論 後 ， 表 達 意 見 在 出 席 19 人 中 ，7

人 贊 成 取 消 ，7 人 不 贊 成 取 消 ， 正 反 意 見 相 當 ， 顯 示 取

消 或 不 取 消 ﹃ 報 考 一 校 一 系 ﹄ 之 限 制 對 本 校 而 言 各 有

利 弊 。 決 議 將 此 結 果 報 請 學 校 參 酌 。 

 

 


